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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車安全與路權 
 

 

 

壹、行車安全與路權 

路權就是用路者有優先通行的權利，它是建立行車秩

序、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的規則，也是判斷交通事故肇事

責任的基礎。建立路權觀念、培養禮讓精神及遵守路權

習慣，並依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示行車，才能

創造安全便利的優質交通環境。以下我們將用簡明的圖解

及說明方式來介紹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路權規定和相關標誌

、標線與號誌的意義，以及交通事故案件的處理程序等

。 
 

 

首先          本文所稱之汽車，除另有特別說明外，均包含機車。 

              汽車 = 四輪以上之汽車 + 機車 
 

 
 
 

 

 
 
 

 
 
 
一、路邊起駛 
（一）路邊起駛前，應顯示方向燈。 

（二）察看所有照後鏡（前照鏡）。 

（三）回頭察看車輛側面及後方，注意可能的視線盲區。 

（四）應讓行進中的車輛、行人優先通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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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車速度 
 

 

 

 

（一）設置有速限標誌或標線的道路，行車速度必須遵

守標誌或標線的規定。 

 

（二）在未設置速限標誌或標線的地方：  

      1.快車道或一般車道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/時。 

        (圖一） 

快慢車道分隔線 

   寬度10公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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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的慢車道，時速不得超過40

公里/時。（圖二） 

3.在未劃設車道線、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的道

路，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/時。（圖三）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（三）行近鐵路平交道應將時速減至15公里/時以下。 

（四）行經設有彎道、坡路、狹路、狹橋、隧道、學校

、醫院標誌的路段、道路施工路段、泥濘或積水、

無號誌之交岔路口及其他人車擁擠處所，或因雨霧

致視線不清或道路發生臨時障礙時，均應減速慢

行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。 

快車道或一般車道時
速不得超過50公里/時 

慢車道時速不得 
超過40公里/時 

巷道內時速 
不得超過 

30公里/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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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遇有應減速慢行之標誌、標線或號誌，均應減速慢行。 

（六）除了遇到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，不得任意驟然減速。 

 
三、車道使用 

 

駕駛人駕駛車輛應在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規定的車道內行 

駛： 

（一）道路中心的黃色標線表示該道路用於雙向行駛， 

其標線類型及意義說明如下： 

1.「黃虛線」：行車分向線，用

以劃分路面成雙向通行車道，指

示駕駛人靠右行車，分向行駛

，在安全情況下可以超車。 
 

 

2.「雙黃實線」：分向限制線

（雙向禁止超車線），用以劃分

路面成雙向通行車道，禁止車輛跨

越行駛，並不得迴轉。 

 
3.「黃虛線與黃實線並列」：單向

禁止超車線，在實線一邊的車輛禁

止跨越、超車，在虛線一邊的車輛

允許超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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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路面上的白色標線用於將同方向之道路分隔成若干車  

道。常見的標線意義與功用說明如下： 
 

 

1.「白虛線」：車道線，引導車輛行進。 

2.「白實線」： 

⑴快慢車道分隔線：劃分快車道與慢車道，線寬10公 

分。行駛快車道或慢車道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① 四輪以上汽車除起駛、準備停車、臨時停車或

準備轉彎外，不得行駛慢車道。 

② 使用慢車道右轉彎時，應於距交岔路口30至60

公尺處，換入慢車道，這個過程就是前項所稱的

準備轉彎。 

③ 在快慢車道間變換車道，應使用方向燈，並讓

直行車先行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3.路面邊線：標示路肩或路面外側邊緣的界線，線寬15 

  公分，車輛除起駛、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，不得駛 

  出路面邊線。 

快慢車道分隔線 

   寬度10公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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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「雙白虛線」：為調撥車道線，行車方向隨調

撥時間改變，應注意依車道管制號誌、標誌與標

線之管制規定行駛。行駛調撥車道應開啟頭燈。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路面邊線 
寬度15公分 

快慢車道分隔線 
寬度10公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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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「雙白實線」：分隔同向車道，雙邊禁止變換

車道。 

6.「白虛線與白實線併列」：分隔同向車道，

白實線側禁止超車、跨越或迴轉；白虛線側允

許跨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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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「指向線」：以白色箭頭劃設於車道上，用以指示車

輛行駛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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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「行車方向專用車道」： 

⑴指向線與禁止變換車道線（雙白實線）配

合使用時，即構成「行車方向專用車道」，

車輛應遵照指向線指定的方向行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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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在設有「左彎專用」、「右彎專用」或「直行專 

用」標字之車道，即構成「行車方向專用車道」， 

車輛應遵照其指定的方向行駛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四、「停」、「讓」標誌、標線及閃光燈號 

 
八角形紅色「停」標誌，設在安全停車視距不 

足的交岔道路支線道路口，駕駛人在穿越之前 

必須停車觀察，確認安全時再向前行駛。 

 

「停」標字，用以指示車輛至此必須停車再 

開，駕駛人應在停止線前停車觀察，確認安 

全時再向前行駛。 

 

倒三角形紅色「讓」標誌，告示駕駛人必須 

慢行或停車，讓幹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 

時，才能繼續行駛。設於視線良好之交岔道

路支線道路口或其他必要地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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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路線，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有幹道應減 

速慢行，或停車讓幹道車先行。 

 
 
 

閃光黃燈表示「警告」，設於幹道，告示車

輛應減速接近，注意安全，小心通過。 
 

 

閃光紅燈表示「停車再開」，設於支道，車

輛應先停止於交岔路口前，讓幹道車優先通

行後，在安全的情況下繼續行駛。 

 
五、變換車道 

（一）汽車變換車道前，應先顯示方向燈。 

（二）察看所有照後鏡。 

（三）擺頭察看車輛側面及後方，注意可能的視線盲區，並確

保旁邊的車道中有足夠的空間可駛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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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應讓直行車先行，並注意安全距離。 

（五）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，優先順序如下： 

1.直行車道之車輛優先通行。 

2.無直行車道者，外側車道之車輛應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。 

3.在交通壅塞時，內、外側車道車輛應互為禮讓，逐車交

互輪流行駛，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六）大型汽車在同向二車道道路行駛時，除另依標誌或標線 

規定外，內側或外側車道均可以行駛。但在同向三車道 

以上道路，除左轉彎外，不得行駛內側車道。 

 

六、避讓行使優先權車輛之要領 

     汽車聞有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險車、毒 

     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警 

     號時，應依下列規定避讓行駛：  

 

（一）聞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警號時，不論來自何方，均 

      應立即避讓，並不得在後跟隨急駛、併駛或超越，亦 

      不得駛過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防水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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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同向或雙向僅有一車道之路段，應即減速慢行向右 

      緊靠道路右側避讓，並暫時停車於適當地點，供執行 

      緊急任務車輛超越。 

（三）在同向二車道以上路段，與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同車道 

      之前車，應即向相鄰車道或路側避讓，相鄰車道之車 

      輛應減速配合避讓，並作隨時停車之準備。 

（四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得利用相鄰二車道間之車道線行駛 

      ，而在車道線左右兩側車道之車輛，應即減速慢行分 

      向左右兩側車道避讓，並作隨時停車之準備。 

（五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行經交岔路口時，已進入路口之車 

      輛應駛離至不妨害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行進動線之地點 

      ；同向以外未進入路口車輛應減速暫停，不得搶快進 

      入路口，以避讓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先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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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轉彎 
 

（一）依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行駛。 

（二）右轉彎時，應在距離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
燈或手勢，換入外側車道、慢車道或右轉車道，行
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。但經由慢車道右轉彎時，應
於距交岔路口30至60公尺處駛出快車道，換入慢
車道行駛。 

（三）左轉彎時，應在距離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
或手勢，換入內側車道或左轉車道，行駛至交岔路
口中心處再行左轉，不可占用直行車道或來車道搶
先左轉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四）設有劃分島劃分快、慢車道，除另有規定外，不可

在慢車道上左轉彎或在快車道上右轉彎。如行駛於
快車道上要右轉彎時，應提前一個路口先駛入慢車

道，再由慢車道右轉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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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設有左、右轉彎專用車道的交岔路口，直行車不

可占用左、右轉專用車道。 

（六）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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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四輪以上汽車轉彎時，後輪的輪跡會比前輪更靠近轉

彎的內側，稱為內輪差，尤其是大型車或聯結車最

為明顯，產生內輪差的地方多為駕駛的視覺死角，駕

駛人不容易看見，行人或機車在路口遇見大型車轉彎時

，應特別注意保持安全間隔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八、交岔路口路權 

（一）有行車管制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路口  

       1.依其燈光號誌或指揮行進，如果有交通指揮人員與燈 

         光號誌並用時，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。 

       2.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： 

    ○1 與對向同為圓形綠燈時，左轉時要讓對向直行車 

先行。 

○2 紅燈且右轉箭頭燈綠燈啟亮時，要讓橫向綠燈 

直行車先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8 

行車安全與路權 
 

（二）無行車管制號誌或交通指揮之交岔路口其路權優先順     

序判斷原則如下：「支道讓幹道先行」、「少線道讓多

線道先行」、「轉彎車讓直行車先行」、「左方車讓

右方車先行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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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幹道或支道判斷原則： 

  設有「停」、「讓」標誌、標線或閃光號誌劃分幹、 

  支道者，支道車應讓幹道車先行。無論幹道車轉彎或 

  直行，支道車均應讓其先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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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有閃光黃燈者為幹道

，應減速慢行；設有閃

光紅燈者為支道，應停

車再開，並讓幹道車先

行 。 
 
    
 

 
2.多線道、少線道之判斷原則： 

  未設標誌、標線或閃光號誌劃分幹、支道之無號 

  誌交岔路口，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車道數之計算：係以進入交岔路之車道計算，含快

車道、慢車道、左、右轉車道、車種專用車道、機

車優先車道及調撥車道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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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圖車道數E1=1、S1=2(因有快慢車道分隔島，

慢車道為2車道)，所以E1車要讓S1車先行。車

道數E2=2、S2=4(快慢車道共4車道進入路口)

，所以E2車要讓S2車先行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上圖車道數N=1、E=2，所以N車應讓E車優先

通 行。 

E1 

E2 

S2（計4條車道） 

S1（計2條車道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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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車輛行向判斷原則：  

  無號誌路口如未劃分幹、支道且車道數相同者： 

①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②同為直行或同為轉彎車者，左方車應暫停讓右

方車先行。（所謂左方車是指從駕駛座方向觀

察，同為直行或轉彎之車輛在自己的右方，自

己即為左方車，如圖所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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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交通壅塞時，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

為禮讓，交互輪流行駛。 
 

 

（三）對向行駛之左右轉車輛：  

       1.進入同一車道時，右轉彎車輛應讓左轉彎車輛先行。 

2.進入二以上車道時，右轉彎車輛應進入外側車道，

左轉彎車輛應進入內側車道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（四）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，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行

，無直行車道者，外車道之車輛應讓內車道之車輛先行

。但在交通壅塞時，內、外側車道車輛應互為禮讓，逐

車交互輪流行駛，並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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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圓環路段： 

1.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時，應讓已進入圓環車

道之車輛先行。 

2.行經多車道之圓環，應讓內側車道之車輛先行。 

（六）汽車行至有號誌的交岔路口，除非在號誌轉換

為紅燈前，有足夠的空間完全穿越道路，否則即

使是綠燈也不可以進入交岔路口，須保持路口淨

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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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停車規定 
 

（一）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，但單行道

應緊靠路邊停車。 

（二）停車時，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

不得超 過40公分；臨時停車時，不得超過60公

分，但大型車不得超過1公尺。在單行道左側停車

或臨時停車時，比照辦理。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
 
 

 
 

（三）禁止臨時停車規定：  

     1.橋樑、隧道、圓環、障礙物對面、鐵路平交道、人行 

道、行人穿越道、快車道等處，不得臨時停車。  

2.交岔路口、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、或消防栓、消 

防車出、入口5公尺內不得臨時停車。  

3.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、標線之處所不得臨時停車。 

4.道路交通標誌前不得臨時停車。 

5.不得併排臨時停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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⑴禁止臨時停車線為紅色實線，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或頂面為原則，無

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。禁止時間為全日24小時，如有縮短之

必要時，應以標誌及附牌標示之。 

⑵ 臨時停車：指車輛因上、下人、客，裝卸物品，其停止時間未滿3分 

鐘，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。 

 
 

（四）禁止停車規定：  

      1.禁止臨時停車處所，或設有禁止停車標誌、標線 

之處所不得停車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⑴禁止停車線為黃色實線，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及頂面為原則，無緣石之 

  道路得標繪於道路上。禁止時間：每日上午7：00至晚間8：00，如有 

  延長或縮短時，應以標誌及附牌標示之。 

⑵停車：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，而不立即行駛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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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彎道、陡坡、狹路、槽化線、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

段不得停車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
 

3.機場、車站、碼頭、學校、娛樂、展覽、競技、市

場、或其他公共場所出、入口及消防栓之前，不得

停車。 

4.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不得違規停車(違反者以最高額

處罰)。 

5.不得併排停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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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併排停車之認定標準： 

         汽、機車以垂直、平行或斜向將車輛停放在其他車 

輛的一側，以致妨礙車輛、行人通行，為併排停車 

。交通部108年5月28日召開研商「交通違規併排停 

車之認定標準」第2次會議紀錄之案例圖示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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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故障車輛臨時停車應注意事項：  

     1.打開危險警告燈(閃雙黃燈)，在安全的情況下，儘 

 可能將車輛移離道路，避免與其他車輛發生碰撞。  

2.為提供其他駕駛人足夠的警示，故障車輛在未移置前 

或移置後均應豎立車輛故障標誌，車輛駛離現場時 

，應即拆除，設置規定如下： 

⑴行車時速40公里以下之路段，應豎立在車身後方5
公尺至30公尺的路面上。 

⑵在行車時速超過40公里的路段，應豎立在車身後
方30公尺至100公尺的路面上。 

⑶交通擁擠路段，應懸掛於車身後部。車前適當位置
得視需要設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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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機車路權 
 

（一）機車行駛車道，應依標誌或標線之規定行駛。設

有「禁行機車」標字車道，禁止機車行駛該車

道。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（二）不得在人行道行駛。 

（三）未設置標誌或標線禁止機車行駛車道的路段，依

下列規定行駛： 

1.已劃分快慢車道的道路： 

 ⑴雙向道路應在最外側快車道及慢車道行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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⑵單行道道路應在慢車道及與慢車道相鄰之快

車道行駛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.未劃分快慢車道的道路，應在最外側二車道行

駛；單行道應在最左、右側車道行駛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快慢車道分隔線 

快慢車道分隔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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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機車專用道：僅限於機車行駛，其他車種及行人不

得進入。 (即禁止其他車輛跨越及行駛)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（五）機車優先道：指示機車優先行駛的車道，其他車

種除起步、準備停車、臨時停車或轉向外，不得橫

跨或占用行駛。 
 
 

 
 

 

 

 

（六）機慢車停等區：機慢車駕駛人於紅燈亮時之停等範 

      圍，其他車種除綠燈亮時可行駛通過外，不得在停 

      等區內停留。 

（七）機車除起駛、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，不得駛出路 

      面邊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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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機車兩段式左(右)轉  

      1.機車行經設有兩段式左(右)轉標誌及待轉區線之

交岔路口左(右)轉，應遵照號誌指示，在號誌允

許直行時先行駛至右(左)前方路口之左(右)轉待

轉區等待左(右)轉，等該方向號誌允許直行後，

再行續駛，以兩段方式完成左(右)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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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內側車道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者，不得由內側車

道或其他車道左轉彎，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左轉彎。縱

使該路口未設置兩段式左轉標誌、待轉區，亦應以兩 

段方式進行左轉彎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3.機車行駛於三快車道以上單行道道路，行駛於右側車 

道或慢車道者，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左轉彎，行駛於左 

側車道或慢車道者，應以兩段方式進行右轉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37 

 

 

用路人安全手冊 

 

十一、行人及自行車路權 
 

 
（一）行人的路權 

1.行人應在劃設的人行道行走，在未劃設人行道的道 

  路，應靠邊行走。 

2.行人應經由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

道路，不可在以上設施100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。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3.未設有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之交岔

路口，行人穿越道路之範圍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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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應於人行道之延伸線內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(2)未設人行道，而有劃設停止線者，應於停止線前至 

   路緣以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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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未設有人行道及劃設停止線者，應於路緣延伸線往 

   路段起算三公尺以內。 

 

(4)行人在行人穿越道上或依規定穿越路口，雖有優先 

通行權，但仍應注意各方來車，快速通過，且應看

左、看右、看後，勿當低頭族滑手機、戴耳機等，

建立駕駛人與行人相互尊重、禮讓之精神。 
 

 

4.在禁止穿越、劃有分向限制線、設有劃分島或護欄之 

  路段或三快車道以上之單行道，行人不得穿越道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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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汽車行近路口應注意事項  

      1.行人穿越道上，行人有優先通行權，汽車行近未設 

置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，應減速慢行，察 

看有無行人，並做好停車準備。 

2.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，遇有行人穿越時，無論有無 

  交通指揮人員或號誌指示，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 

過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3.汽車行近未劃設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，遇有行

人穿越時，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或號誌指示，

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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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駕車不可在人行道上行駛。 

5.汽車駕駛人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 

行人優先通行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，依法應負刑事 

責任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 

 

（三）自行車路權 

1.騎乘自行車，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

指示，並服從執行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。 

2.自行車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靠右順序行駛，或依標

誌、標線在人行道上行駛。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道路，

應靠右側路邊行駛。 

3.自行車不得侵入快車道行駛，並不得在禁止穿越地段

穿越道路。 

4.自行車在夜間行車應開啟燈光。 

5.自行車不得任意停放，應在規定地點或劃設之標線以

內，順序排列。 

6.自行車駕駛人在行進間，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

電話、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，進行撥接、通話、

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。 

7.不得酒後駕駛自行車（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.15

毫克以上將遭受處罰）；自行車駕駛人不得拒絕配

合警察人員實施酒精濃度檢定。 

8.自行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、交岔路口轉彎

、或設置有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之人行道

上，應優先禮讓行人通行；另針對攜帶白手杖或導

盲犬之視覺功能障礙者，自行車若未優先禮讓其通

行，加重處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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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自行車涵蓋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

動二輪車，應購買、騎乘經審驗合格之「電動輔助

自行車」或「微型電動二輪車」： 

(1)電動輔助自行車（黏貼黃色閃電之審驗合格標章

）：指經型式審驗合格，以人力為主、電力為輔

，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25公里以下，且車重在

40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。 

(2)微型電動二輪車（應登記、領用、懸掛牌照並投

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）： 

①指經型式審驗合格，以電力為主，最大行駛速

率在每小時25公里以下，且車重不含電池在40

公斤以下或車重含電池在60公斤以下之二輪車

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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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號牌為白底綠字，編碼規則為2位英文加5位數

字(如「AA55678」，中間無「－」)，無英文

「I」、「O」及數字「4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0.駕駛微型電動二輪車應配戴有「商品檢驗標識

」的機車用安全帽或自行車安全帽，於道路上行

駛速率不得超過型式審驗合格允許之最大行駛速

率每小時25公里，以及禁止擅自增、減、變更電

動自行車之電子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，違者將遭

受處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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